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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涉外货款纠纷中华商对洋商的联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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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为解决洋商拖欠货款问题，华商及其商业组织曾实行对洋商的联合斗争。这是华商

在强权欺压下作出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固有商事习惯在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此类斗

争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时有出现，地点多集中于口岸地区，尤以茶叶、生丝贸易集散地——上海和汉

口最为激烈、典型。斗争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共同议定新的贸易章程，预防和惩治洋商拖欠货款

的行为；二是集体控诉洋商的失信和欺压，联合抵制同洋商的贸易。这些联合斗争大多通过同业行会

或地域性商帮组织与实施，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近代化转型，在晚清中国国力衰弱的情况下，

对减少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欺压、建立中外之间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其组

织形式的局限，以及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未能造成广泛的声势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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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商的联合斗争是一种针对性、目的性都

很强的集体行为。它旨在通过组织某一种或几种

行业，抑或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华民，采取一致措

施，人为地向洋商关闭市场或将其排斥于某些经

济活动之外，迫使洋商或其所属国家对发生争议

的问题作出妥协、让步，以维护我们国家和民众

的利益。在近代中国，华商联合行动、对抗洋商

的事件时有发生，集中体现了中外之间的矛盾冲

突，成为华商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一种方式。就

晚清时期而言，学界以往关注最多的是 20 世纪

初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也有少数学者探讨过因商

事纠纷引发的华商联合抵制事件
①
，华商在涉外

货款纠纷中的联合斗争则未曾涉及。事实上，涉

外货款纠纷在晚清中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殖

民侵略的特殊背景下，纠纷中的华商常常处于不

利境地，联合斗争则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一

种手段。在晚清中国国力衰弱的情况下，这些斗

争对减轻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欺压、推动中外经济

交往朝着平等互利的方向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本文旨在探讨晚清涉外货款纠纷中华商采

取联合行动的缘由及斗争的具体情况，揭示其对

解决华洋纠纷、抵御外来强权、改善中外关系所

起的进步作用，以及作为一种民间斗争方式所具

有的局限性。 

 

一、华商实行联合斗争的缘由 

 

19 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如火如荼的扩

张浪潮中，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逐渐被纳入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

中。随着市场的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

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中外之间的各种经济纠

纷也接踵而至，其中，货款纠纷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此类纠纷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

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涌现，曾引发中外商人之间的 
                                  

收稿日期：2020−12−25；修回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问题研究”(12CZS043) 
作者简介：曹英，湖南株洲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史，联系邮箱：

1664125254@qq.com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5 期 

 

196

 

 
激烈冲突。 

五口通商之初，西方商界对中国市场充满了

乐观的期待。通商章程一经商定，各国商人便把

大批商品运到中国，甚至连钢琴和吃西餐的刀叉

也在其列。然而，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外

国货物在中国市场遭受了冷遇。1845 年，广州出

现大面积的进口货物积压现象，新崛起的贸易中

心——上海也不景气，进口商品充斥市场，物价

跌落[1](86)。福州、宁波、厦门三口更是萧条。此

后的十年中，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额一直呈下降趋

势。1854 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大宗货物——棉纺

织品的贸易额降到 64 万多英镑，不足 1845 年的

一个零头[2](178−179)。对华贸易的受挫使许多洋商遭

遇亏损，洋商拖欠华商货款的现象时有发生，遇

到洋行倒闭则更为严重。道光三十年(1850)，广

东一家外商呢行倒闭，亏欠华商 300 余万两白银。

咸丰五年(1855)，上海浩昌洋行歇业，欠华商白

银 10 多万两，分毫无归。同年，上海名利洋行

破产，亦欠华商银两 30 多万，仅摊还折头二三

厘，后来，名利洋行从国外寄来 1 万多两白银，

统一交给英国领事，“冀再摊给各华商”，但一直

没有拿出来，也未结案。至于其他数目较小的欠

案更不胜枚举[3]。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中国内

地市场及众多通商口岸，并给予外商更多的条约

特权。与此同时，随着交通和电讯事业的发展，

中外贸易条件大为改善。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

航，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的行程。1871 年，从伦

敦到上海的海底电报接通，信息的即时传递成为

现实。在此情形下，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然而，

国际汇率的波动使贸易的风险也在增大。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银价持续下跌，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汇价波动更为激烈。1891 年白银的

黄金价值下降约 12%，1892 年下降约 9%，该年

年初，上海银两在伦敦的汇率为 4 先令 2.75 便士，

6 月 30 日下降到 4 先令，12 月 30 日只值 3 先令 9

便士[4](196−197)。受此影响，订货制度在中外贸易中

逐渐发展起来。 

所谓订货制度，就是外商洋行同中国商人签

订合同，代华商向外国厂商订购货物，或者代外

国厂商向华商订购货物，洋行从中收取佣金。在

这一制度中，外商洋行在与华商谈妥价格、签订

订单以后，立即和银行议定汇价，开出汇单，卖

给银行，所得款项用于支付货款，货物运到国外

后的销售所得则用来归还银行之款项。由于货物

的价格和汇率几乎同时议定，银行承担了汇率风

险，中国商人则承担了市场风险。外商洋行虽然

只从中获取佣金，但是在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下，

这是一种最安全的交易方式。正因如此，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订货制度取代现货贸易成为中外贸

易的主要方式。19 世纪 70 年代初，欧洲大陆的

丝商已通过洋行直接从中国订购生丝，不再向伦

敦市场购买，80 年代后欧洲商人同中国的生丝贸

易大半都是通过订货进行，“而且直到交易的货

款手续已经具体安排、交货时全部费用业经精确

计算了以后，向华商购买的手续才告完成”[5](323)。 

虽然订货制度可以让外商规避市场和汇兑

的风险，但也潜伏着债务上的危机。进口方面，

外商为获取生意，纷纷以很优惠的条件和价格吸

引华商订货，在签订单时也只收取少量订金，有

时甚至不收取订金。由于市场行情的不稳定和银

价的不断下降，外国商品运到时，中国买主常常

无利可图，于是有些华商试图逃避责任，以各种

理由尽可能地拖延提货时间甚至拒绝接收货物。

双方因此而发生货款、租金、保险费等贸易费用

的纠纷。出口方面，与进口贸易不同，洋商拖欠

华商货款的现象十分普遍，其主要诱因是订货制

度中货款的结算方式：华商向洋商购买进口货时

大多先付银后交货，洋商购买中国产品则先交货

后付银。这种出口结算方式不利于华商及时收回

货款，洋商拖延付款的事时有发生，少则四五天，

多则上十天。著名的英商怡和洋行一般要在茶叶

装船后三个星期才肯付清货款[6](13)。一些奸诈洋

商在买卖谈成之后，故意拖延时日，不及时起货

过磅或支付货款，一旦得知市场行情跌落，便找

借口压磅割价，扣留货款，给华商造成巨大损失。

有时，由于洋行买办逃匿或洋行破产倒闭，华商

还会陷入无法收回债务的困境。1867 年，历史悠

久、规模宏大的英商宝顺洋行倒闭。1875 年，在

中国颇有影响的美商琼记洋行宣布破产。1879 

年，德商鲁鳞洋行、美商同孚洋行先后歇业。1892

年著名的美国旗昌洋行倒闭。与这些洋行有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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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的华商大多受到了牵连。 

在贸易往来中，赊欠货款现象及由此产生的

债务关系本属寻常。但在晚清中国被殖民侵略的

背景下，由于西方国家的强权压制，以及中国国

内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在中外货款纠纷中，华

商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华商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

保障。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领事

裁判权，华商起诉洋商的诉讼案均由西方领事及

其在华司法机构( 领事法庭或法院) 审理，而洋

商诉华商的纠纷案则由洋商向中国地方官府或

者上海的会审公廨提出诉讼。虽说按照各国条约

的规定，涉外案件由中外官员共同处理，但实际

上，外国驻华官员和商人经常恃强凌弱，对涉案

洋商，“西官多方袒护，以致华人含冤负屈”[7]。

华商的合理诉求在制度层面缺少应有的保障， 

“失信的债务人反而得到放纵而逍遥于契约必

须信守之外”[8](37)。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自身

利益，防止和解决货款纠纷，华商开始尝试以同

业行会或地域性的商帮组织为依托，借助民间力

量，发动对外商的联合斗争。这一斗争方式是华

商在不利境况下的无奈选择，是华商群体的一种

自我保护手段。 

华商采取联合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

到中国固有商事习惯的影响。联合抵制是华商同

业行会内部用于制裁和惩罚违背行业规章成员

的一种手段，在国内工商行会的管理中曾被广泛

运用。就货款问题而言，大多数国内商人和手工

业者之间的争端都由行会进行调解和仲裁，只有

在双方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才向官方上诉，但

“如果原告直接诉诸官方，而不是首先求助于行

会，则将受到公众的谴责”[9](10)。有的行会还在

章程中立有联合抵制欠债者的明文。例如，晚  

清温州面粉行会规定：“本会任何成员都不得  

向一个尚欠有本会其他成员债务的人赊销面

粉。”[9](41)1883 年设于福建省某滨海县城的广东

行会也议定：“如果本行某会员因某一地方商人

的欺诈而导致坏账，行会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

后，将采取行动告发该商号，并进而排斥此舞弊

的商号。本行成员不得与其进行任何交易以加重

对它的惩罚。”[9](55)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及货款

纠纷的不断涌现，这种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

员的联合抵制方式被引入对洋商的经济斗争中，

并在特定情况下成为防止和解决货款纠纷的辅

助手段。 

 

二、华商对洋商的联合斗争状况 

 

因货款纠纷而引发的华商联合斗争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它并非华商对抗洋商的经常性

手段，但时有出现，并几度掀起高潮。这一时期，

外商已获得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条约权利，但不

能在内地开行设栈，因而大多数对外贸易仍在通

商口岸进行，华商与洋商的货款纠纷也多集中于

口岸地区。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叶和

生丝，尤以茶叶出口贸易最为发达。位于长江中

下游的上海与汉口，因临近茶、丝产地而成为这

两种商品的出口集散地。上海自 1853 年后便取

代了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成为第一大通商口

岸，中外客商在此云集，洋行林立。汉口亦是茶

叶出口的重要枢纽，鄂、湘、皖、赣、川、豫、

陕等省的外销茶叶均汇聚于此。这两大口岸的涉

外货款纠纷最为普遍，两地华、洋商人之间的斗

争也最为激烈。 

在货款纠纷中，华商对洋商的联合斗争主要

有两种方式：一是共同议定新的贸易章程，预防

和惩治洋商拖欠货款的行为；二是集体控诉洋商

的失信和欺压，联合抵制同洋商的贸易。 

第一种斗争方式在各行业中得到普遍运用，

尤以大宗出口的茶、丝两业最为突出。如前所述，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行情波动、贸易亏损等原

因导致许多洋商拖欠华商货款，70 年代订货制度

流行以后，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给华商造成巨大

损失。为了保护华商利益，1872 年汉口茶业公所

议定章程，要求洋商在茶叶落簿后，“限三日内

即行起栈过磅”，并随即交付货银，如若违章，

全业对其停止贸易[10]。后来，由于洋商的反对，

茶业公所同意洋商在茶叶装船后一礼拜内付清

茶款，如果银票一时不能兑现，则再展限一个礼

拜。在上海，茶业会馆也要求洋商在茶叶落簿签

字后 14 天内过磅，过磅后次日须付清货款。19

世纪 90 年代，由于茶叶贸易持续衰落，会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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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过磅期限延长至 3 个礼拜，付银日期也延长

到 4 天以内，但同时强调，展限之举乃属格外通

融，“倘仍有迟延过磅，及滞付价银之洋行，即

由该栈通报会馆，立出知单，关照各茶栈，通知

之后，即与该洋行停止交易，概不发样”[9](591−592)。 

以议订贸易章程为手段的华商联合斗争，最

大的一次是 1873 年上海茶、丝公所改立出口结

算制度事件。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订货制度的

流行，华商逐渐认识到中国货物出口结算方式的

不合理及其潜藏的巨大风险。1873 年，上海发生

了法国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拒付华商货款事件。

该年 3 月，买办谢子南售卖 25 包丝货给法国利

杭洋行，货物装运出口后，洋行交给谢子南一张

单据，让其赴法国银行取款。不料，银行刚好接

到法国来的电报，称利杭洋行在法国的商业伙伴

已有亏空。银行惟恐利杭的汇票到法国后无人还

银，因而不肯兑现谢子南的单据。谢子南于是控

告法国银行，指责其违背商业惯例，要求该行认

单付银[11]。法国银行辩解称：法国律例载明，购

买汇单之人听说卖单者有倒账之事，可立即向卖

单者要求付银，或要求其具结保证将来付银，不

必等到期满。原告律师指出，法国律例的实行必

须先有实凭实据，电报传递的信息只能算是风

闻，不足为凭[12]。后来，利杭洋行与法国银行和

议，银行认单付银，利杭也不再上控索赔[13]，谢

子南得以将单据兑现。同年 4 月，华商宋大持利

杭洋行汇票赴英国汇丰银行取银，汇丰同样拒

兑。后经利杭向英国臬司衙门控告，宋大的银票

才得以兑换[14]。 

以上控案引起了华商的广泛关注，按照当时

的出口结算方式，如果利杭洋行真的亏空倒闭，

而外国银行又不肯兑付银两的话，华商的利益必

难得到保证。鉴于此前洋商拖欠华商货款问题已

较为严重，在法国银行和汇丰银行扣留货款事件

发生以后，上海丝、茶两公所会集众商公议，决

定联名禀请道宪，改立上海丝、茶贸易章程，实

行现银交易制度。 

4 月 28 日上海丝业公所集议章程如下：“一、

俟洋商答应交付现银才可发样交易；二、丝斤过

磅后，当时结账交银，如时间局促，准次日收清，

该行借词拖延，经手人即行知照会馆，将原货提

回，通知各栈日后一概不与交易；三、礼拜六丝

斤概不过磅……；四、自本月 28 日起，各栈经

手暂缓代洋商至内地抄办丝斤，待市上现银交易

通行后，再为经办；五、经手寄往外国的丝斤与

货物一例收取现银；六、华商如违背规章，私自

赊货给洋商，一经查出，照货价十分之二议罚，

罚款暂存会馆，作为慈善费用。”[15]茶叶贸易新

章尚未议定之际，5 月 1 日丝业公所先行在报上

刊登了新订章程。 

丝、茶公所联合改制之事在外商中引起轩然

大波。西商公所就此开会讨论，对丝业公所刊发

的新章不以为然，认为华商过于猜疑、憎恨西商，

不怀好意，此事不足置议，此章断不可行[16]。一

名洋商在《申报》上刊出文章称，得知此事“不

胜诧异”，中外贸易，“历有年矣，每年往来银数

甚为巨大，华商所云先交货致亏本者，实为鲜有

之事”，偶尔有之，亦数额较小，不足在意。凡

做生意者，总以信实为先，今华商因不能相信西

商而遽行改制，“其意颇为不善，而其事亦万不

能允行”。该商甚至威胁说，如果华商群起力争，

西商亦必群起力拒，丝、茶上市以后，华商必求

尽快销售，西商则不妨稍缓购买，以为抵制，因

而奉劝华商不要随意改章，以致双方失和[17]。 

上海华商随即作出回应，亦写信给《申报》，

认为反对新规的不过是少数小本经营的西商，他

们害怕现银交易后，会周转不灵，“借众西商之

名以惑众”，希图阻挠。信中指出，现银交易不

独对华商有益，对西商也是有益的。中西通商之

始，外商皆携巨资而来，获利甚厚。后来华商迁

就，赊销之风逐渐盛行，诸弊日增。丝茶业有鉴

于此，方才集议整顿规条，此乃至情至理之事。

况且对外商来说，能当场兑清银货亦属体面。华

商表示，丝业公所既然已将新规登报公告，则意

在必行[3]。 

看到华商立场坚定，5 月 15 日西商公所再次

开会集议，将新规难于遵行之处拟成书面意见，

上呈各国领事，意见书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一

是上海丝茶公所改变成法、改立新规之举大骇听

闻，洋商购货先交货后付银致使华商吃亏之事纯

属子虚乌有。二是华商改立规章的做法违反条

约。按照条约精神，“不准合众聚谋，致令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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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有所阻滞也”，“今彼两公所之议，遽令中西

互市骤为阻滞，致令买者观望而踌躇，欲卖者畏

怯而阻止，诚非贸易之道之所宜，而亦非各洋商

之所甘受也”。三是洋商亦认为“中西通商惟以

信义为重”，但事实上不讲诚信的是华商，近年

来，在丝货贸易中掺水、冒牌、短斤少两、以次

充好等现象比比皆是。西商公所要求领事趁此机

会照会道宪，设立良法杜绝此弊，“以示警各丝

帮，俾咸遵信义焉”，茶叶亦宜一体办理[18]。 

这等于反过来把矛头对准了华商，而其中最

有份量的意见就是对华商违约的指责。英国领事

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给上海道台的照会中力

陈丝业公所的违约之处，指出中英《南京条约》

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无论

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中英《天津条约》第十

一款内载，先后所定各约，嗣后皆准英商任意与

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中法《天津条约》

第十四款比中英条约讲得更清楚，声明将来中国

不可另有别人联情结行包揽贸易，倘有违例，领

事知会中国，设法驱除，中国官宪宜先行禁止，

免坏任便往来交易之谊。丝业公所所定新规，分

明是该公所擅自包揽，“明定何人，如何买卖，

从中扛帮，如有经手栈家违抗斯章者，即须议罚，

设或洋商稍有不按此章贸易者，即令华人与之断

绝交易”。英国领事认为，这些丝业贸易规定均

与条约不符，且违背贸易通行之道，要求道台迅

速刊出告示，照约从严禁止，以儆将来[19]。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后，“清政

府内部逐渐形成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

识”[20](45−90)，因此，英国领事指责丝业新规违约

一事引起了上海道台的高度警惕和重视。道台立

刻指示丝业公所重新商议，务必使新规“斟酌尽

善，以期通行无滞，互市照常，断勿有碍中外通

商之大局”[19]。 

这样的结果是丝业公所没有预料到的，行业

新规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实行，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与条约相背。在这种情况下，

丝业公所重新召集各商会议，取消了现银交易的

新规，只是请道台照会各国领事，明定章程，通

饬各银行，以后丝货售与洋商，该洋商所付银行

支票，其银尚未收取，恰好该银行接到电信传报

某行亏倒，此乃该行外洋亏损所致，与华商所售

丝货银款无关，银行仍应照章付银，不得扣留华

商丝款，以昭信义。但是在领事制订章程以前，

所有丝货贸易，须照前议，一律收取现银，如果

丝客自己情愿通融，应听其便[21]。这实际上意味

着丝业现银交易新规的流产，所谓“应听其便”

的通融，表示这一规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而

遵循条约规定的自由贸易的原则。 

对于这次改章事件，时人感叹其失败源于两

点：一是事先考虑不周全，未细审条约明文，“悚

动于前者，竟至消弭于后，始以为必行者，终遂

至于必不行”；二是华商自己存在不诚信行为，

落人口实，“交易之道在乎已无可蹈之隙而    

后可乘人之隙，在乎已有素守之信而后可责人 

以信”[19]。 

第二种联合斗争方式，即华商集体控诉、抵

制洋商，在货款纠纷中偶有出现，有时亦相当激

烈。例如，1879 年某洋行向上海华商购买茶叶，

因质量低下而亏损，双方协议后，华商同意赔款

但未支付。该洋行于是设下计谋，再向该华商买

茶，在茶价中扣除赔款。该华商邀请同行在茶业

公所集议，大家一致指责洋商无理，并认为华商

无需理赔，因为诚信应该是相互的，“华商买洋

商之布，自运至他埠，设有低货，洋商皆不肯认

赔，此次之茶于出栈时已经该洋商查明，何肯再

认，即谓洋商不便一一查察，然亦彼之大意，非

华商之过也”[22]。于是，各华商相约一概不发样

茶至该洋行，要求其付清后一批茶款后再行   

交易。 

华商的此类联合斗争最典型的是 1904—

1905 年湖北德商礼和洋行和瑞祥洋行事件。光绪

三十年(1904)十月初，汉口粮食、棉花、山货、

牛皮、广福油蔴等八帮商人联名控告德商礼和、

瑞记两洋行。两行向华商买货共计 148 800 余两

白银，因礼和买办韩登堂去世，瑞记买办韩梅卿

逃走，两行不肯付银。同时，与两行往来的各钱

号亦控告其欠银 108 670 余两。当时，年关将近，

银根紧迫，华商急需款项，于是，署湖北汉黄德

道兼江汉关监督桑实饬令夏口厅冯司马等与洋

商商议，劝其先在银行借款付给华商，将来再将

扣留的用钱拨还银行。两洋行起初答应，但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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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悔。情急之下，华商各帮一起赴洋行讨要欠款，

双方发生争执。洋行不肯付钱，也不肯发还货物，

还棍殴华商，激起华商公愤，华商各帮张贴布告，

联合抵制与两行的贸易[23](680−683)。 

此案中，德商理亏显而易见。韩登堂、韩梅

卿作为洋行雇用的买办，以洋行名义对外营业，

发生意外，按理纯属洋行内部事务，只能由洋行

找买办理论，买办所欠华商货款，完全应该由该

洋行负责。但是，在案件的处理中，德国领事和

公使却袒护德商。在汉黄德道就此事照会德国领

事时，该领事竟称：“各帮系与买办交接买卖，

不能向礼和、瑞记索要。”[23](681)德国公使在同外

交部的交涉中也坚持认为，“德商已经付过货价，

不能令其重付或退还货物……此事先应将责任

归于华官和华商帮”，并要求地方官尽心竭力帮

助德国官商，和平了结此案，免使汉口商务再受

损伤[23](680)。为向中国政府施压，德国公使甚至

以保护德商生命、财产安全为名，调遣兵轮至汉

口。当时汉口已有两艘德国军舰，因而《时报》

评论员直言，“此举不过欲官府压制华商”[24]。 

在这种情况下，华商几乎不可能通过公平的

法律途径索回洋行欠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是无

奈之举，而且似乎也是惟一的选择。姚之鹤先生

指出，“此事不从根本上解决，与外人订定章程，

华洋商事永无并立之日”，他甚至赞成汉口华商

以停止贸易对两洋行施加压力[25](208−209)。在华商

的联合抵制下，德国领事和公使在袒护德商之

余，也不得不答应另行筹款弥补欠项。 

最终，汉黄德道与德国领事议定：由洋商借

洋款 4 万两，八帮华商向各钱号典息借款 6 万两，

凑成 10 万两，先行分给华商。所借银两本利均

从两洋行行用中提取，陆续分还，待借款还清，

再由各华商分摊欠款。“所借华款，商借商还，

官为维持。”[23](682) 

 

三、华商联合斗争的意义与局限 

 

综观晚清中外货款纠纷及华商对洋商联合

斗争的情况可以发现，华商的集体行动大多是以

同业行会或地域性商帮为依托，通过公所、会馆、

商帮等来组织和实施，甚至体现为新的行业规章

的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商业组

织的近代化转型，即在维护同业或同乡利益方

面，不再限于对其成员实行业务统制和排斥未入

会同业者的经营活动，而具有了抵制外国势力侵

略和竞争的职能。当华商与洋商发生货款纠纷

时，公所、会馆等相关商业组织积极干预，支持

华商的维权行动，并力图以团体的力量抵制洋商

的欺诈和不诚信行为。这些组织发动的联合斗争

并不仅仅在于解决某一个具体的纠纷，而在于更

为有效地抑制和减少同类纠纷的发生，以防止外

商无端欺压或破坏中国商业习惯，保证中外贸易

相对公平地进行。中国传统商业组织功能的这一

转化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其

“领导者们开始树立现代的国家和国际观念”，

具有了反对外来侵略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他们在处理中外货款纠纷中，“以争取建立平等

互利的经贸关系为目标”[26](122−135)。 

就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华商的联合行动的

确给外商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遏制

了外商的强权行径，维护了华商的利益，弥补了

华商在诉讼中的弱势，从法庭之外对货款纠纷案

和其他涉外案件的处理及外国官员和商人的态

度、立场施加了一定的影响，迫使洋商接受华商

的某些合理诉求，改变无理行径。在近代中国国

力衰弱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的力量对减少外来的

侵略和欺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873 年上海丝

茶公所联合改立出口结算规章的斗争虽未成功，

但后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华商仍然局部地、暂

时地改变了结算方式，采用现银交易或者指定结

算币种等，而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外商也愿意

接受。1891 年，由于汇率的急剧波动，上海茶叶

公会致函中茶洋商公会，就交易结算问题提出如

下意见：茶价以中国圆为基础；付款给茶行时以

中国圆支付；买主应将购茶之货款列入中国银行

账户[27]。洋商均遵照执行。在 1904—1905 年的

湖北礼和、瑞祥洋行欠款纠纷中，华商的联合斗

争虽没能赢得公平的法律裁决，但却对货款纠纷

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德国领事和商人最终

同意筹措部分款项，分还华商。 

1896—1897 年英国兰开夏布莱克本商会(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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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um Chamber of Commerce)派遣的特别调

查团来中国考察英国棉纺织品销售状况时，对中

国人的联合斗争意识有着深刻的感受。该团在其

报告中写道：“不仅是商人要为了贸易上的目的

联合起来，即便是劳动阶级——无论是什么职业

——统统都要以微不足道的借口结成某种团体，

其目的可以是为了争取工资，也可以是失业者为

争取求职。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整个帝国中，

中国人争取联合的卓越才能以及为维护自己地

位的顽固秉性早已被培植出来了。”“有很多见于

记载的事件，使外国洋行深深感受到公所的力

量，他们在温和而坚定的经济绝交的情况下，不

得不屈从公所提出的要求。”[28](676,679)当然，这种

“屈从”不仅由于华商组织联合斗争的力量，也

由于中外贸易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双方之间的合

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外商不得不顾及华商的

利益。 

19 世纪 70 年代，外国官员和商人曾试图用

条约来限制和破坏华商的联合，华商组织的抵制

行动或者制订的统一排外的规章经常被西方列

强指责违反自由贸易的条约。1873 年上海丝业意

欲改行现银交易、1876 年汉口茶业为应对洋商的

压磅割价而补立章程时，都遭到外国领事和商人

的违约指责，并因此使计划流产。但在之后的斗

争中，洋商对华商违反条约的指责逐渐消弭，其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经历了前期的挫折以后，

华商的条约意识增强，斗争策略有所调整。如，

1875 年夏天，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商洋行破产

事件频频发生，为防止货物卖出之后，洋商收到

海外来电突然倒账，牵累华商，上海丝、茶两业

都要求卖货时须银货两交[29]。吸取前次改章失败

的教训，这一次并没有将现银交易作为正式章程

推出，而是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局部的临时措

施，因而未招致违约指责。二是在对华贸易中，

洋商自己也存在集体对抗华商的行为，经常互相

勾结，共同刁难华商。以茶叶贸易为例，英商进

行勒价时，便“照会俄商，不许放价抢盘，俄商

即允照办理”[30](296)。1882 年 9 月 1 日《伦敦和

中国快讯》(London and China Express)摘录的一

篇文章描写了洋商在汉口采购茶叶的情况：洋商

在汉口购茶一般是通过经纪人，经纪人把样品送

到各家洋行，交易谈妥后便告知货主。成交以后，

茶叶便立即运往洋商仓库，进行验收、过秤等。

验货时，狡猾的洋商乘机为难，说茶叶与样品不

符，必须扣除一两银子。中国茶商虽然表示反对，

但却无计可施，因为此时外商们往往统一立场，

对别人不要的茶叶决不过问，所以即算华商把茶

叶运走，也不会再有别人购买。这样一来，华商

不得不依从扣价[31](973−974)。这些做法跟华商的聚

众集议、联情结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三是在

长期的交往中，外国官员和商人对中国商业组织

有了更多了解，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符合中国

人的常规，而且对各省政府而言是便利的，甚至

是他们的利源”[9](34)，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其

行业规章中联合抵制外商的内容，从根本上说，

是为了防止、解决中外之间的商业和债务纠纷，

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和外贸信誉，这对中外贸易的

发展也是有利的。因此，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尽管茶业、丝业等很多同业组织在章程中明文规

定在一定情况下对外商的联合抵制，但并没有招

致违约的政治麻烦，中外经济交往继续朝着互利

合作的方向发展。 

尽管华商联合的力量让外商有所顾忌和畏

惧，但在货款纠纷中，华商联合斗争的组织、实

施都存在明显局限，并因此影响了其成效。 

首先，以同业行会或地域性商帮等为依托的

组织形式限制了斗争的规模，未能造成广泛的声

势和影响。作为华商联合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发

动者，同业行会或地方商帮协调华商、对抗外商

的作用有限。它们本属于封建的社会组织，虽在

当时中国开口通商的新形势下发生了转变，具有

了某些近代的性质，但其成员仍限于某一地区的

同业者或同籍者，地方性、行业性极强。这无疑

限制了华商联合斗争的规模，无法实现更广泛的

团结与合作，对外商施加的压力也十分有限。例

如，两大茶叶贸易中心——上海和汉口，其茶业

组织都曾在章程中提出洋商支付货款的具体要

求，并都以联合抵制作为对洋商违章的惩处办

法，但却没有联合起来订立共同的贸易规章，也

未有过任何互相支援的行动。 

其次，在衰败落后的晚清中国，华商的联合

斗争未能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而外商则享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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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员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从社会功能来说，

同业行会或地方商帮等商业组织都属于自治性

的社会团体，它们对自己的组织建置、规章制度、

业务管理都有基本的独立处置权，但对外贸易因

涉及外商的利益，各相关组织在制订章程或采取

行动时一般需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批准。虽然出于

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形势的考虑，清政府认可了

华商组织某些联合抵制外商的规章和行动，但一

旦遭到外国官员、商人的违约指责和质疑，或者

受到外国政府的威胁，清政府就会妥协退让，通

常会对华商组织施加压力，制止华商的联合行

动。1873 年上海茶丝业改章即因受到违约指责而

遭阻止。1904—1905 年湖北礼和、瑞祥洋行欠款

案中，按理德商洋行应照数支付全部欠款，但面

对德国驻华官员的武力威胁和强硬态度，地方官

最后与德国领事议定了一个妥协性的方案：由德

商与华商共同筹银 10 万两分给债主，所借银两

以提取的洋行行用分期偿还。当时，两家德国洋

行每年进出口货物价值约 400 万两，以行用每万

两 60 余两计算，每年仅还两万余两[32]。为防止

日后再生债务纠葛，汉口地方官曾承诺借款的偿

还问题“官为维持”。所谓的“维持”，后来成了

对华商的欺压。行用是洋商交易时额外抽收的费

用，本不在货款之内。1905 年 4 月，新关道到任

后，立即要求华商在洋商付货款时，先由货价内

扣除此项用钱，以还借款。这等于是要华商“取

己款还己”。更让华商不满的是，筹措的 10 万两

白银中，关道仅付八帮 6.5 万两，付给钱帮 1 万

两，其余 2.5 万两下落不明。为此，八帮两次联

合具控，第一次关道以未查案卷批斥不准，第二

次则予以调和，以息事宁人，于是众商直接上禀

鄂督[33]。当时，洋商以所借 4 万两之款还期将至，

亦来向鄂督催索。鄂督置八帮的禀控于不顾，反

而要求各商早交用钱，以免纠葛[34]。可见，地方

官员起初出面调解完全是出于平息事端的目的，

并没有真正想要维护华商利益。此案中，腐败无

能的清政府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华商与洋商的货

款纠纷，反而成了华商反欺压斗争的破坏者，成

了洋商欺压华商的帮凶。 

1904 年之后，各通商口岸陆续建立商会，许

多行会、商帮等传统商业组织加入了商会。商会

不仅可以实现跨行业的协调，还可以调节官商关

系、华洋关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联络华商，在

更大程度上维护华商的整体利益，华商抵御侵略

的斗争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释： 

 

① 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金希

教的《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

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王立新的《中国近代民族主

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王冠华的《寻求正义：1905—1906 年的抵制美货

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黄贤强的《1905 年

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

社 2009 年)，等等。有关商事纠纷引发的联合抵制研究

成果相对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蔡晓荣、王国平的

《晚清中国商业行会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基

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安徽史学》，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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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ruggles of Chinese merchants against foreign businessmen in 
payment dispu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O Y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i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carried out 

united struggles against foreign businessme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ayment in arrears. They were helpless 

choices made by Chinese businessmen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power, and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extension 

of China's inherent commercial customs in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is kind of struggles had appeared from time to time since the 1870s, and the places were mainly in the port 

areas, especially in Shanghai and Hankou,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tea and raw silk trade, where the 

struggles were the most intense and typical. There were two main ways of struggles: the first was to jointly 

agree on new trade regulations to prevent and punish foreign merchants' default on payment for goods; The 

second was to collectively accuse foreign businessmen of dishonesty, fraud and oppression, and boycott 

trading with them. Most of these struggles were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by trade guilds or regional 

business groups, which reflected the modern transfoA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was weak,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invasion and oppression of foreign forces and establishing equ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the lack of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y failed to exert widespread 

momentum and influenc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yment disputes with foreigners; Chinese merchants; the united 

stru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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